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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家立法促进和
保护外商投资，充分展示
了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坚
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以及
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
意志，也为推动新一轮高
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
的法治保障。

这是一部促进保护外
商投资的法律，更是一部
彰显改革开放决心的法
律。立法的每一个阶段都
精心谋划、也备受关注。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对统一内外资法律法
规、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
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在
2018 年 12 月下旬首次审
议外商投资法草案的基础
上，全国人大常委会2019
年1月底加开一次常委会
会议再次审议外商投资法
草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
质量不断提升，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外商投资
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
程中，我国形成了以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
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法“外资三法”为主的外
商投资法律制度体系，为
利 用 外 资 提 供 了 法 律
保障。

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
发展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实
现的，未来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
的条件下实现。当前，世

界经济深刻调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
机遇挑战并存，进一步扩大开放面临许多挑战。

法治是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重要前提和基
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制定一部统一的外商
投资基础性法律，能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
动作用，进一步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要想让外资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就必须
为外商来华投资经营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从
外商投资法草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变
化就是更加强调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促进和
保护。从确立全面开放新格局下外商投资的基
本制度框架，到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再到明确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
策同等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法草案中
的这些规定对更好吸引、保护、管理外商投资具
有重要作用，必将进一步增强外商来中国投资、
在中国发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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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3月9日，人大台湾代表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张

晓东（中）发言。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图② 3月9日，全国政协科技界在驻地举行小组会议，讨论外商投资法草案。全

国政协委员沈南鹏（左二）认为，外商投资法将对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起到重要作

用。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扩大开放中国是认真的
本报记者 刘 瑾

新法更注重鼓励与保护
本报记者 熊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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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法，后来又相继出台了外资
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这3部
法律被统称为“外资三法”。这 3 部法
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以及在利用外
资和扩大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现在，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很
大变化，‘外资三法’已不太适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
院教授贺强表示，现在出台一部外商
投资方面的基础性法律，非常及时和
必要。

贺强委员认为，外商投资法草案的
说明写得非常清楚，制定这部法律是贯
彻落实中央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
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对外开放是我
国的基本国策，吸引外资是扩大开放的
基本内容，这部法律是外商投资领域的

基础性法律，可以说是最重要、最根本
的法律。

“外商投资法草案的推出是与时俱
进的体现，彰显了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的情况下，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
也体现出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贺强委员表示，制定外商投资法体现了
公平的理念，今后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
的投资，我们都一律公平对待。同时，
也体现了保护的理念，保护外商的合法
权益和合法知识产权。

“吸引外资，要让他们敢于投资、
乐于投资，就要调动外资的积极性。”
贺强委员表示，吸引外资要做好促进和
服务工作，强调平等竞争，最关键的是
要做好保护工作，尤其是知识产权保
护。有了这部法律，可以营造一个公平
的外商投资环境，保护他们的合法权
益，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3月8日，受到广泛关注的外商投资法草
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审议。围绕草案相关亮点内容、法理
依据、重要地位及作用，经济日报·中国经济
网记者采访了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
委员。他们表示，草案体现了中国扩大改革
开放的决心，将促进企业良性竞争。

彰显扩大开放决心和信心

“草案站位高、内容全、构架清，形成了外
商投资的顶层法律体系框架，体现了全方位
开放、包容、鼓励、发展的改革精神，充分彰显
了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资
的决心与信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
行昆明中心支行党委书记杨小平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
长朱征夫认为，草案重点突出了投资促进、投
资保护、投资管理等外资法3方面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投资促进方面，表明了我国对外商
投资的基本态度。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
方燕表示，制定外商投资法，对于积极促进外
商投资，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充分展现了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
策、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将改革进行到底
的决心和意志。

“通过国家层面对外商投资立法，有利于
树立我国法治形象、展现大国自信，宣示了我
国坚持通过法治化来建设市场经济环境的决
心，这对吸引外资是非常有好处的。”全国政
协委员、西华大学副校长郑鈜表示，从国际形
势和国际背景来讲，营商环境建设也需要法
律作为支撑，外商投资法恰好满足了这方面
需求。

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是我国扩大
对外开放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
容，必须有健全的法治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
务所主任刘守民认为，草案确立了我国新型
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对我国外
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创新。草案对外商
投资作出具体界定，即外国的自然人、企业或
者其他组织直接或者间接在中国境内开展的
投资活动，并明确了4类具体情形。

代表委员们认为，法治建设与改革开放
紧密结合、协调推进、相互促进，是我国改革
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建设取得
成功的重要原因。通过外商投资法这一顶
层、基础性的法律，确定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
基本原则和规范，原有管理体制下产生的各
种问题就容易得到梳理和完善，并在新外商
投资法律框架下趋于统一。

我国的对外开放立法是从外商投资立法
起步和发展起来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三
法”，为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发展创造了良好
法治环境，在推动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商投资法将是一部适应改革开放、完
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促进外商投资、扩大对
外开放、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的重要法律。”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总商会
副会长朱山认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
原党委书记陈宗则认为，除了同时废止“外资
三法”之外，还要尽快梳理相关法律法规，及

时修订有冲突的相关法条，让这部法律顺利
颁布实施，真正落实。

“当前，我国正积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
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既要扩大开放，也要切
实防范国际异常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
杨小平代表建议，在外商投资法中强调资金
使用中的“真实性”和“合规性”两大原则，引
导市场主体在资金汇兑使用中树立合法守法
意识。

营造稳定透明市场环境

“草案将有利于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将促进更多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化竞
争。同时，随着与外企竞争及合作持续加深，
我国可以充分利用全球资源，配置全球市场，
借船出海，借势出击，为民营企业‘走出去’创
造更便利的条件。”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
董事局主席张天任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副主席朱奕龙认
为，与以往不同，中国不再只停留于向外资提
供优惠措施，而是同时优化外商的营商环境，

“请进来”还得“留得住”。草案根据公司法的
结构和治理规定重新设定外商投资企业，更强
调“公平对待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保护
其平等享受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等。

为了加强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
草案在总则一章中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外国
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收益和其他合法
权益。同时，设“投资保护”专章予以明确
规范。

“草案规定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机制，外
商投资企业认为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行政
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通过外商投资
企业投诉工作机制解决。”方燕代表说，在当
前的法律框架下，对于侵犯外商投资企业合
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外商投资者可以通过行
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法定程序维权。建议后
续可以制定专门的细则，详细规定外商投诉
的运作机制，为外商投诉提供明确的法律
指引。

“草案切实加强了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的保护，明确了很多具体措施。”刘守民代表
说，草案明确规定国家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
不实行征收，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涉及外
商投资的规范性文件，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
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的，不得减损
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
不得设置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不得干预外
商投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3月9日，全国政协民建界别举行小
组会议，讨论外商投资法草案。全国政
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
主席周汉民受邀第一个发言，为委员们
介绍了我国外商投资法的有关情况。

周汉民委员介绍说，2013年9月份
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发布了我国首部外
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对清单以外的领域，外商投资项目由核
准制改为备案制。

根据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
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13 年和
2014年两次作出决定，授权在有关自贸
区内暂时调整“外资三法”关于外商投资
企业审批等规定，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方式。

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外资三
法”作出修改，在法律中确立外商投资企业
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将自贸区的改革试点经验推广到全国。

“今年提请审议的外商投资法草案
虽然只有六章四十一条，但充分体现了
全世界对外资相关立法‘鼓励’与‘保
护’的原则，与世界的通行做法一致。”
周汉民委员认为：“外商投资法草案彰
显了新时代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积极促进外商投资的决心和信心，
真正表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主
的、自为的、自觉的。我国改革开放的
每一步，都是满足国家发展所需、世界
发展所需。”

“好的营商环境应该包括稳定清明
的政治环境、活跃有序的经济环境、兼容
大气的文化环境、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以及健全完善的法治环境。外商投资法
将为改善营商环境奠定最坚实的法律基
础。”周汉民委员说：“这是一部与时俱进
的法律，与1979年我国第一部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相呼应，是我国40多年改革
开放道路的延续。”


